
（ 中 文 譯 本 ）  

 

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鄧 國 楨 在 2 0 1 8 年 1 0 月 2 2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退 休 前 法 庭 儀 式 上 的 致 辭  

 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、 前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李 國 能 、 法 律 政 策 專員、 大 律

師 公 會 主 席 、 律 師 會 會 長 ：  

 

1 .  感 謝 各 位 的 溢 美 言 詞 。 我 明 白 傳 統 上 都 會 對 有 關 人 士 美 言 一

番 ， 我 亦 有 此 心 理 準 備 ， 但 你 們 的 誇 贊 和 美 言 仍 令 我 深 受 感 動 。  

 

2 .  今 天 下 午 ， 一 衆 朋 友 、 親 人 、 同 事 和 業 界 成 員 濟 濟 一 堂 ， 你

們 的 到 臨 亦 令 我 深 受 感 動 。  

 

3 .  我 在 法 律 界 接 近 半 個 世 紀 ， 在 最 後 的 十 四 年 擔 任 法 官 ， 如 果

說 我 對 於 離 開 沒 有 傷 感 ， 那 並 非 事 實 。 雖 然 這 一 天 終 於 到 來 ， 但 想 起 張

舉 能 法 官 將 會 繼 任 時 ， 我 也 感 到 安 慰 。  

 

4 .  在 事 業 上 ， 我 一 直 蒙 恩 。 我 當 見 習 大 律 師 時 遇 上 了 任 憑 誰 人

都 夢 寐 以 求 的  “ 師 傅 ” 。 自 此 以 後 ， 我 一 直 力 求 達 到 已 故 韋 文 南 先 生 的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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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平 。 第 一 天 的 實 習 大 律 師 工 作 ， 至 今 仍 然 記 憶 猶 新 ； 當 時 韋 文 南 先 生

由 御 用 大 律 師 張 奧 偉 帶 領 ， 後 者 對 我 的 人 生 亦 有 著 重 大 的 幫 助 和 影 響 。  

 

5 .  在 大 律 師 生 涯 當 中 ， 我 也 是 幸 運 的 ， 因 爲 我 得 到 很 多 朋 友 和

同 事 的 幫 助 ， 並 靠 著 對 法 治 及 公 義 將 最 終 得 勝 的 信 念 支 持 著 我 繼 續 走 下

去 。 我 必 須 感 謝 當 年 我 還 是 以 代 訟 人 身 分 出 庭 時 ， 衆 多 法 官 對 我 的 包 容

和 耐 性 。 我 得 承 認 ， 作 爲 一 位 代 訟 人 ， 我 確 實 是 難 纏 的 。 要 是 我 作 爲 法

官 ， 能 夠 像 當 年 我 在 庭 上 遇 到 的 衆 多 法 官 一 樣 行 止 端 方 ， 我 將 會 是 一 位

出 色 的 法 官 。 遺 憾 的 是 ， 我 做 不 到 。 因 此 我 藉 這 個 機 會 ， 向 我 的 同 事 和

曾 在 我 席 前 出 庭 的 代 訟 人 ， 對 於 我 的 不 耐 煩 和 偶 爾 （ 我 希 望 只 是 偶 爾 ）

的 無 禮 ， 表 示 歉 意 。  

 

6 .  不 論 在 司 法 機 構 還 是 私 人 執 業 ， 我 都 得 到 很 多 的 幫 助 。 他 們

人 數 衆 多 ， 難 以 逐 一 點 名 致 意 。 我 只 會 提 及 幾 位 與 我 共 事 日 子 最 長 的 人

士 。 我 在 終 審 法 院 的 秘 書 ， 李 惠 如 女 士  ( M e n d y  L e e ) ， 她 既 善 良 又 會 關

心 他 人 。 我 的 書 記 ， 林 英 琪 女 士  ( I n g r i d  L a m ) ， 她 自 上 訴 法 庭 開 始 一 直

協 助 我 ， 除 了 照 顧 一 對 可 愛 的 雙 生 女 兒 外 ， 還 要 處 理 我 的 工 作 。 陳 玉 興

女 士  ( M a y  C h a n ) ， M a y 姐 ， 感 謝 她 的 幫 助 和 善 心 。 我 的 司 機 ， 王 嘉 興

先 生  ( W o n g  K a  H i n g ) ， 一 直 無 間 斷 的 爲 我 提 供 有 用 的 資 訊 。 我 亦 必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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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提 ， 劉 竹 筠 女 士  (Agatha Lau)， 她 是 我 多 年 的 私 人 秘 書 ， 我 開 始 擔 任 法

官 之 後 ， 她 仍 然 兼 職 幫 助 我 。 我 的 新 辦 公 室 能 夠 準 備 就 緒 ， 她 有 很 大 的

功 勞 。 她 將 繼 續 協 助 籌 劃 我 新 的 事 業 。  

 

7 .  最 重 要 的 是 ， 在 個 人 生 活 方 面 ， 我 是 幸 運 的 。 我 一 直 被 愛 圍

繞 著 。 我 的 父 母 愛 我 至 深 。 我 的 父 親 一 直 支 持 我 ， 我 的 母 親 對 我 有 著 無

法 解 釋 的 信 心 。 我 的 兄 弟 姐 妹 和 他 們 的 家 人 都 愛 護 我 。 可 以 到 來 的 ， 今

天 都 來 了 。  

 

8 .  遇 到 我 的 太 太 ， 林 勁 思  ( C i s s y ) ， 是 我 人 生 中 最 美 好 的 事 情 。

她 的 愛 、 關 懷 、 支 持 和 坦 誠 的 批 評 ， 一 直 是 我 人 生 的 支 柱 。 我 不 曉 得 沒

了 她 我 會 怎 樣 。 我 實 在 是 幸 運 兒 。  

 

9 .  我 們 的 兒 女 ， H i l a r y 和 C h a r l e s ， 正 在 放 期 中 假 ， 今 天 也 有

到 來 。 他 們 今 年 十 四 歲 ， 快 樂 、 善 良 、 有 愛 心 、 善 解 人 意 ， 明 白 事 理 ，

亦 是 好 學 生 。 功 勞 必 須 完 全 歸 於 Cissy， 這 不 單 因 爲 她 以 子 女 爲 先 ， 置 個

人 執 業 於 後 ， 還 把 她 的 價 值 觀 灌 輸 給 他 們 。 我 倆 爲 他 們 感 到 驕 傲 。 現

在 ， 他 們 於 寄 宿 學 校 讀 書 ， C i s s y 可 以 再 次 盡 展 所 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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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我 擔 任 法 官 至 今 十 四 年 多 ， 最 後 六 年 是 在 終 審 法 院 。 在 整 段

日 子 ， 我 都 享 受 我 的 工 作 ， 但 最 後 的 六 年 是 特 別 的 。 除 了 因 爲 終 審 法 院

作 爲 香 港 最 高 級 法 院 有 其 重 要 性 之 外 ， 我 亦 非 常 享 受 與 來 自 其 他 普 通 法

適 用 地 區 的 法 官 共 事 。 來 自 海 外 的 非 常 任 法 官 帶 來 他 們 豐 富 的 經 驗 和 專

門 的 知 識 。 他 們 協 助 確 保 香 港 的 普 通 法 必 須 按 照 本 地 情 況 發 展 ， 同 時 又

能 繼 續 以 普 通 法 的 傳 統 作 爲 支 柱 。 他 們 對 香 港 的 貢 獻 得 到 正 確 的 肯 定 。

他 們 的 存 在 亦 加 强 了 大 家 對 香 港 的 司 法 獨 立 和 法 治 的 信 心 。  

 

1 1 .  廖 柏 嘉 勳 爵 曾 經 把 終 審 法 院 的 海 外 非 常 任 法 官 比 喻 爲 煤 礦 中

的 金 絲 雀 ， 我 很 同 意 。 可 是 ， 請 容 我 補 充 一 點 ， 金 絲 雀 只 能 警 示 礦 工 ，

卻 不 能 拯 救 他 們 。  

 

1 2 .  我 相 信 司 法 獨 立 及 維 護 法 治 的 工 作 ， 必 須 依 賴 香 港 法 官 ； 我

們 責 無 旁 貸 。 幸 好 ， 我 們 身 爲 香 港 法 官 ， 對 自 己 的 職 責 和 責 任 均 瞭 如 指

掌 。 我 們 很 清 楚 ， 社 會 對 法 官 的 信 心 一 旦 失 卻 ， 勢 將 無 法 挽 回 。 我 們 深

知 法 官 必 須 獨 立 ， 並 得 以 彰 顯 人 前 。 我 不 久 之 前 才 剛 卸 任 司 法 人 員 推 薦

委 員 會 委 員 一 職 ， 明 白 到 法 官 的 委 任 是 取 決 於 其 才 能 而 非 政 治 理 由 。  

 

1 3 .  在 我 退 任 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的 同 時 ， 我 可 以 充 滿 信 心 及 本 著

良 知 地 說 ， 香 港 擁 有 獨 立 的 法 官 和 穩 健 的 法 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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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但 這 並 不 代 表 我 們 可 以 有 所 鬆 懈 。  

 

1 5 .  長 久 以 來 ， 我 們 生 活 在 法 治 之 下 。 人 們 常 説 法 治 是 我 們 社 會

的 基 石 ， 而 我 清 楚 知 道 ， 這 並 非 空 喊 口 號 。 法 治 極 可 能 延續， 但 這 決 不

能 單 憑 法 官 之 力 來 維 護 。  

 

1 6 .  這 也 不 能 依 仗 我 們 在 香 港 實 施 普 通 法 這 事 實 。 普 通 法 同 樣 可

被 用 作 欺 壓 的 工 具 。 它 是 一 種 變 化 多 端 的 權 力 ， 除 非 妥 善 地 運 用 人 權 法

加 以 適 當 控 制 ， 否 則 可 被 不 當 使 用 。  

 

1 7 .  因 此 ， 雖 然 法 官 決 意 維 護 法 治 ， 讓 其 在 香 港 的 價 值 及 運 用 恒

久 不 變 ， 但 關 鍵 在 於 社 會 對 法 官 予 以 由 衷 的 支 持 。  

 

1 8 .  那 應 是 何 等 形 式 的 支 持 ？ 我 認 爲 ， 應 是 全 面 而 徹 底 的 支 持 。  

 

1 9 .  如 果 法 官 受 到 不 公 的 抨 擊 ， 請 緊 守 立 場 並 支 持 他 們 。 可 是 ，

不 要 只 因 爲 某 些 事 件 才 對 他 們 表 示 支 持 。 那 並 不 足 夠 ， 也 可 能 已 經 太

遲 。 大 家 應 致 力 在 社 會 上 培 養 有 利 於 法 治 的 氛 圍 。 我 們 在 香 港 擁 有 新 聞

自 由 及 選 舉 自 由 ， 必 須 努 力 發 聲 ， 讓 你 的 選 票 發 揮 作 用 。 請 相 信 我 ，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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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的 代 價 是 要 時 刻 保 持 警 覺 。 更 重 要 的 是 ， 永 遠 不 要 放 棄 或 低 估 自 己 的

力 量 。 如 果 我 們 整 體 社 會 堅 持 維 護 法 治 ， 無 人 可 以 輕 易 把 它 奪 走 。 千 萬

不 要 讓 此 事 變 得 輕 而 易 舉 。  

 

2 0 .  最 後 ， 我 希 望 告 訴 大 家 ， 我 的 工 作 生 活 非 常 愉 快 ， 我 對 曾 經

幫 助 過 我 的 人 心 存 感 激 。 因 時 間 所 限 ， 我 無 法 對 他 們 一 一 道 謝 ， 但 我 把

一 切 都 銘 記 於 心 。 我 衷 心 感 謝 他 們 以 及 今 天 抽 空 到 來 的 每 一 位 ， 謝 謝 你

們 。  

 

 


